總務處事務組業務處理標準流程
	業務處理程序作業範圍

	業務項目
	事務組年度預算彙編



	作業步驟
	一、指派各項業務收支預算科目分項彙整人（分工）。
二、每位同仁依其業務部分將各項預算金額暨明細提報給分項彙整人。
三、分項彙整人將各同仁提報資料加總，把彙整後之分項金額暨明細提報給「彙編人」彙整。
四、彙編人將各提報人之單項科目預算金額，分列於每一會計科目彙編表單上（每科目一張）。
五、非屬一般業務預算，需編列特別計劃收支金額於下一年度中支應者，則另提特別計劃預算。
六、彙編完成，列印紙本一份附電腦磁片檔送交處秘書處理。



	作業要領
	一、特別計劃除彙編表呈現金額外，應另表詳加註明該計劃之目的、預算來源、預期成效、預算內容等。
二、各提報人所提列的預算明細內容，可以附加檔案方式加註。
三、召開一次協調會確認用附加檔案mail方式提供給彙編人。
三、預算依會計科目編列用附加檔案E-mail方式提供給彙整人， 由組長指派彙整人。


	法令依據
	輔大預算編列原則



	協調單位
	會計室

	注意事項
	


